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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08.04.14 
住
戒
聞
思
修
止
觀 

一
、 

慈
愍
所
緣
︵
卷
26
︶，
尋
思
六
事
差
別
︵
卷
30
︶ 

二
、 

愛
見
大
悲 

  

未
能
深
入
實
相
，
見
有
眾
生
，
心
生
愛
著
，
故
生
大
悲
。 

    
   

  
    

   
  

    
   

  
 

我
、
我
所
、
我
慢 


隨
順
自
我
意
欲
，
愛
染
所
起 

｜ 

雜
染
心 


以
實
有
眾
生
、
實
有
苦
、
實
有
濟
拔
之
事
︵
拔
苦
與
樂
︶
而
成
﹁
泥
菩
薩
過
江
﹂。 


以
增
長
見
、
慢
故
，
與
佛
法
相
違
，
所
謂
﹁
落
愛
見
坑
，
失
菩
提
路
﹂。 


又
愛
見
大
悲
以
我
相
、
人
相
未
除
故
，
有
得
失
、
計
較
之
心
︵
心
熱
惱
︶， 

極
易
疲
厭
致
令
退
轉
。
佛
說
：﹁
知
一
切
法
無
我
，
得
成
於
忍
﹂
。 

三
、 

空
生
大
悲 


憶
本
願
度
眾
生 

｜ 

自
度
度
人
，
自
利
利
他
。 


見
眾
生
狂
惑
顛
倒
：
未
審
生
滅
變
異
，
虛
偽
無
主
，
因
惑
造
業
，
因
業
受
苦
。 

枉
受
輪
迴
，
因
此
生
悲
。 


眾
緣
和
合
，
假
名
眾
生
，
流
轉
生
死
，
因
此
生
悲
。 

四
、 

結 

知 

｜ 

怨
親
平
等
，
眾
生
同
體
； 

    
   

  

五
欲
過
患
，
貧
苦
多
怨
。 

 

P.S.
︵
總
觀
︶ 

    

若
世
界
實
有
者
，
即
是
一
合
相
，
一
合
相
者
，
則
是
不
可
說
，
但 

    

凡
夫
之
人
貪
著
其
事 

    
  

墮
相
故 

｜ 

不
了
所
知
事
同
分
影
相
唯
識
無
義 

    
   

  
    

   

不
達
佛
說
：﹁
眾
生
眾
生
者
，
如
來
說
非
是
眾
生
，
是
名
眾
生
﹂ 

唯
有
假
名
，
唯
有
諸
行 

  


